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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5-304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子公司与乐视虚拟现实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2.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乐视虚拟现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阿不力克木·阿不力米提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电子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乐视虚拟现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东为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

视音乐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北京锦天资产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 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视产

业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乐视虚拟现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于 2015年 12 月 23日在北京签署。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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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作内容 

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资源互补，共同在“大厂潮白河经济开发区”打造

中国顶级、国际一流的 “大厂国际文化科技产业集群”，建设新技术研发和内

容开发产业基地。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共同建立“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

心”、“VR内容制作中心”、“LEVR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共同举办“技术交流

和市场活动”，共同建立“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基金”。 

1. 双方共同建立“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心” 

1) 甲乙双方共同制定“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心”发展战略。 

2) 甲方为“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心”提供载体、产业配套及相应的政策和

服务支持，为研发中心的运营提供支持。 

3) 乙方在一定期限内将与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心相关的业务迁移到大厂

潮白河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打造大厂国际影视科技产业生态。乙方将制定人

才战略计划、技术及产品研发计划，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4) 同等条件下，甲方及甲方指定的关联方拥有所有大厂国际影视科技研发中心

产生项目的优先投资权，乙方优先使用甲方推荐的行业资源进行研发与制

作。 

5) 乙方承诺在自身投资或与其他公司合作投资制作的涉及相关技术的影视项

目中，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甲方推荐的资源及人才，并推动自身产业链合

作伙伴优先使用甲方推荐的资源及人才。 

2. 双方共同建立“VR内容制作中心” 

1) 甲乙双方充分利用双方在科技领域顶尖的国际制作团队、丰富的制作经验、

项目经验和专业资源，共同打造VR内容研发和制作的新模式与新业态，并实

现乙方VR内容在大厂潮白河经济开发区的生产。 

2) 甲方承诺在研发中心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提供符合乙方要求的制作中心，供

乙方生产在乐视平台上运营的VR内容。乙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甲

方为VR制作提供的制作中心，并进行相应的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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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方共同建立“LEVR产品展示体验中心” 

依托甲方产业新城资源，双方共同建立“LEVR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增强乙

方在全国范围内的产品和品牌推广力度。乙方为双方建立“LEVR产品展示体验中

心”提供相应的品牌支持和授权。 

4. 双方共同举办“技术交流和市场活动” 

甲乙双方将在影视科技领域，依托甲方的产业资源和乙方在国内外的行业地

位及庞大的用户群体，积极举办各类用户活动与国际顶尖的行业会议，促进行业

交流和人才培养。 

5. 双方共同建立“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基金” 

甲乙双方同意建立“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基金”，用于共同开发文化科技

融合领域的产品，专利，IP 等。甲乙双方将就“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基金”

的数额及出资比例进一步进行沟通，并另以协议合约约定。 

(二) 其他 

1. 甲方承诺运用中国影视后期联盟等自身资源和资金，对“大厂国际影视科技

研发中心”予以充分的支持。 

2. 乙方将在大厂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运营双方相关合作项目的全资

子公司。 

三、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使公司与乐视虚拟现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有助于公司在大厂潮白河经济开发区打造“大厂国际文化科技产业集群”。

此举将充分发挥公司在人才孵化、载体建设、项目投资、产业聚集等生态系统构

建上的经验与资源，围绕从影视科技研发到内容制作的全产业链，构建具有国际

同比实力的“虚拟现实”内容研发和制作的新模式与新业态。 

本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继与北京电影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后，公司在大厂潮白河

经济开发区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取得又一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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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

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合作事项尚待协议各方沟通并进一步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予以约定。具体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进

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